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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
本公司控股股東進行股份轉讓的更新

本公司的財務顧問

本公告乃由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

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 (2) (a)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

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

謹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21年 8月 31日、 2021年 11月 11日、 2021年 12月 10日、

2021年 12月 20日及 2021年 12月 30日之公告（統稱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廣東東陽

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母公司」）擬轉讓本公司452,400,000股股份（相當於本公

司已發行股本不超過 51.41%，「標的資產」）予廣東東陽光藥業有限公司（「廣藥」）

及其全資附屬公司香港東陽光銷售有限公司（「香港東陽光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

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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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獲母公司通知，由母公司持有本公司剩餘111,901,200股H股股份（相當於本

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12.72%）已經過戶登記至香港東陽光名下。於本公告日期，母

公司此前持有的標的資產已悉數轉讓予廣藥及香港東陽光。

代表董事會

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
唐新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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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蔣均才先生、王丹津先生、陳燕桂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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